應施檢驗商品專案報驗申請書
	申 請 人
	廠   商
名   稱
	
	



貨







名
	C.C.C.Code& 名    稱
	

	
	地   址
	
	
	規      格
	

	
	電   話
	
	
	包      裝
情      況
	

	產製工廠
	工   廠
名   稱
	
	
	數      量
	
單位（  ）

	
	商   標
	
	
	價      格
	單價（  ）

	
	國   名
	
	
	
	

	
	
	
	
	
	總價

	報   驗   地   點
	
	
	
	

	檢驗項目及規格

	項目
	規格
	說明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備註
	其餘未列項目其安全或衛生項目仍依CNS
	
	施檢

	證明文件
	□輸入許可證影本(國內產製之商品免附)。
□產品規格說明書。
□其他
	共
	
	件

	附註
	一、申請人應於核准後貳個月內辦理報驗完畢。
二、本申請書所載內容一經塗改即屬無效。


廠商及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連 絡 人：
電    話：
回文方式：□郵寄 □自取
          □委託代領
代領者單位：
姓名：
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應施檢驗商品專案報驗申請書(填寫範例)
	申 請 人
	廠   商
名   稱
	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	



貨







名
	C.C.C.Code& 名    稱
	9503.00.11.00.1-B
○○○

	
	地   址
	○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○樓
	
	規      格
	1.適用年齡○歲以下
2.最大速率為○ km/h

	
	電   話
	○○-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	
	包      裝
情      況
	箱裝

	產製工廠
	工   廠
名   稱
	○○○公司
	
	數      量
	○件

	
	商   標
	○○○
	
	價      格
	單價新臺幣○元
總價新臺幣○元

	
	國   名
	○○○○
	
	
	

	報   驗   地   點
	標準檢驗局○○分局
	
	
	

	檢驗項目及規格

	項目
	規格
	說明

	最大速率
	1.適用年齡○歲以下
2.最大速率為○ km/h
	[bookmark: _GoBack]現行檢驗標準CNS 4749-3(104年版)第4.22節對電動騎乘玩具之最大速率限制為8 km/h，未依各適用年齡規範最大速率，申請「最大速率」項目依CNS 4797-3(112年版)第4.23節及第5.17節執行檢驗。

	
	
	

	備註
	其餘未列項目其安全或衛生項目仍依CNS 4797-3(104年版)及公告檢驗標準施檢

	證明文件
	□輸入許可證影本(國內產製之商品免附)。
□產品規格說明書。
□其他
	共
	
	件

	附註
	一、申請人應於核准後貳個月內辦理報驗完畢。
二、本申請書所載內容一經塗改即屬無效。


廠商及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連 絡 人：
電    話：
回文方式：□郵寄 □自取
          □委託代領
代領者單位：
姓名：
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